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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199) 

 
 

有關提供貸款融資 
之須予披露交易 

 

 

 
背景 
 
董事會宣佈本集團現正就有關成立合營企業與 Caufield 及合營公司緊密磋商。為

顯示本集團對成立合營企業之誠意，Caufield 要求本集團向其提供融資。為此，

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Rank Ace 及 Caufield 訂立

貸款協議。 

 

 
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Rank Ace按照貸款協議提供第一期融資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

披露交易，因此須遵照上市規則之申報及公佈規定。 

 

於完成後，第二期融資將可供Caufield提取。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提供第二

期融資將與提供第一期融資累積計算。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作進

一步公佈。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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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有關 ITC Properties (Overseas) 
Limited 與Bayshore Ventures JV Ltd. 就關於可能收購位於加拿大酒店項目之25%實

際權益而訂立諒解備忘錄之公佈（「該公佈」）。除文義另有界定外，本公佈所

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集團現正就有關成立合營企業致使本集團將擁有合營公司不少於 25%權益

（「成立合營企業」）與 Caufield 及合營公司緊密磋商。為顯示本集團對成立合

營企業之誠意，Caufield 要求本集團向其提供一項不多於 28,700,000 加元（相等

於約 173,100,000 港元）之貸款融資（「融資」）。為此，於二零一六年五月二

十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Rank Ace 作為貸款人 及 Caufield 作為借款人訂

立貸款協議（「貸款協議」），其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貸款協議 
 
日期：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聯交所交易時段後） 
 
訂約方： 
 
(a) Rank Ace（本公司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貸款人；及 
 
(b) Caufield作為借款人。 
 
融資金額： 不多於28,700,000加元（相等於約173,100,000港元）分別分為兩

期：20,000,000加元（相等於約120,600,000港元）（「第一

期」）及8,700,000加元（相等於約52,500,000港元）（「第二

期」）。 
 
提取日期： 第一期於貸款協議日期後之七個營業日內可供提取（「提取日

期」）及第二期於成立合營企業完成後（「完成」）之七個營

業日內可供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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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日： 貸款連同所有累計利息可於提取日期後起計六個月屆滿當日償

還。倘若完成已發生，還款期將自動延長至完成日期後六十個

月，按照及包含於貸款協議內之條款可能進一步延長至額外六

十個月。 
 

儘管如前述的，Caufield於下列其中任何日期須償還貸款協議項

下之貸款連同所有由該貸款累計的利息以及全數其他到期款

項，以較早者為準： 
 
(a) 倘若相關訂約方並未訂立德祥地產認購協議，則以諒解備

忘錄之到期日(可由訂約方延長及約定)； 
 
(b) 於完成前訂約方可能約定終止德祥地產認購協議之日期；

及 
 

(c) 倘若完成未有發生，則根據德祥地產認購協議約定之最後

截止日期。 
 
利息： 加元最優惠利率加年利率1.25%（「利率」） 

 
違約利息： 利率加年利率3% 

 

自願提前還款： Caufield可給予Rank Ace不少於一個營業日的事先書面通知，於

到期日之任何時間提前償還全部或任何部份貸款連同提前償還

之貸款相關之所有累計利息。任何部份提前還款金額最少須為

100,000加元及為100,000加元之完整倍數。任何提前還款不得重

借。 

 

保證： (a)  以Caufield擁有合營公司之28,700,000股股份作為第一股份

抵押（相當於貸款協議日期合營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

33.3%）；及 

 

 (b) 首先轉讓及附屬Caufield給予合營公司全部現有及未來股

東貸款約33.3%（加利息），其金額於貸款協議日期為

4,075,725加元（相等於約24,600,000港元）， 

 

 （統稱「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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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資資金的目的及來源 
 
融資所得的全部款項僅用作或用於收購、持有及發展由合營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Bayshore集團」）擁有之酒店以及Bayshore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 

 

本公司預期以其內部資源為融資提供資金。 

 

 

Caufield及合營公司之資料 
 

Caufield為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的投資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主要從事房地產控股及發展。 

 

合營公司，一間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為Caufield之全資附屬

公司及於貸款協議日期實益擁有酒店項目。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Caufield、合營公司及其最終實

益擁有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貸款協議之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為一間投資控股公司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澳門、中國、香港及加拿大從事

物業發展及投資。本集團亦於中國及香港發展、投資及營運酒店及消閒業務、證

券投資及提供貸款融資服務。 

 

貸款協議之條款乃本集團與Caufield按公平原則磋商釐定，經參考（其中包括）(i)

銀行就有關酒店項目提供之現有外部融資利率，即與貸款協議項下收取之利率一

致；(ii) 抵押之價值透過Caufield於酒店項目之間接權益；及 (iii)本集團與Caufield

之業務關係可促進正式協議之磋商。 

 

董事認為貸款協議之條款屬公平合理及其項下之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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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Rank Ace按照貸款協議提供第一期融資構成本公司之一項須予披

露交易，因此須遵照上市規則之申報及公佈規定。 

 

於完成後，第二期融資將可供Caufield提取。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條，提供第二

期融資將與提供第一期融資累積計算。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遵照上市規則作進一

步公佈。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營業日」 指 香港持牌銀行一般開門營業之日期（不包括星

期六及任何於上午九時正至中午十二時正在香

港懸掛或維持懸掛八號或以上熱帶氣旋警告信

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且於中午十二時正

或之前並未除下或取消之任何日子） 

   

「加元」 指 加拿大法定貨幣加元 

   

「德祥地產認購協議」 指 根據諒解備忘錄合營公司作為發行人及Rank 

Ace 作為認購人就認購有關合營公司之若干新

股份而將予訂立之認購協議 

   

「貸款」 指 根據融資已提取及當時未償還之本金金額 

   

「Rank Ace」 指 Rank Ace Investments Limited，一間根據英屬

處女群島法律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及為本公

司之一間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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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佈內，除另有指明者外，加元乃按1加元兌6.03港元之基準兌換為港元。匯率僅供

說明用途，不應被視為加元實際上可按有關匯率兌換或最終可兌換為港元之聲明。 

 

 承董事會命 

德祥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張漢傑 
 

香港，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張漢傑先生（主席） 

陳佛恩先生（董事總經理） 

張志傑先生 

陳耀麟先生 

黃禮順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石禮謙，GBS, JP（副主席） 

郭嘉立先生 

陳百祥先生 

 

 


